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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憑證季刊 

 

 

春季號 

發行日期：115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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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數據庫 

 

 

憑證累積發行現況                                          單位：MWh 

風力能發電核發度數 5,796,025 

太陽能發電核發度數 7,568,560 

水力能發電核發度數 513,127 

生質能發電核發度數 414,935 

地熱能發電核發度數 840 

其他能源發電核發度數 452 

總累積核發度數 14,293,942 

總累積交易度數 13,207,641 

統計至 115 年 5 月 2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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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新鮮事 

 

 

落實產業交流：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精進說明會 

蔡佳君/標準檢驗局檢驗技術組 
鄒采晏/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隨著全球淨零排放加速，國內企業對於綠電及再生能源憑證的需求日益殷切。

為回應市場期待與因應新興商業模式，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

積極研議憑證制度精進方向，並於 115 年 1 月 15 日辦理說明會，就憑證零股

化、憑證制度精進方向及書面審查費用調降等規劃措施，與相關業者進行交流，

以作為後續推動新制及修法之參考。 

 

本次說明會為廣納業者意見，採實體搭配線上方式進行，共計 670 人參與，

出席情形相當踴躍，針對業者提問之憑證制度運作與後續規劃方向，本局亦由憑

證中心主任，即本局黃組長志文率憑證團隊於現場即時回應說明，場面熱絡。 

圖 1  本局黃組長志文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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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局黃組長志文率隊就業者提問進行說明 

 

會議內容聚焦三大議題，首先，說明本局自今(115)年起實施之每月結算電

量零股化制度，業者可依不同憑證用途，例如：用電大戶申報、國際客戶需

求、各類獎項或認證之佐證等，隨時至憑證中心官網依需求進行電量統計；其

次，為解決自用發電設備因等待現場查核致等候期間憑證電量無法累積以及集

合式場域具多個共同設置者之憑證核發及讓與等問題，也將訂定示範計畫；最

後，向業者預告因發電設備查核已改由本局認可之查驗機構辦理，本局相關行

政成本降低，爰修正規費收費基準，並已於 2 月公告生效。 

圖 3  本局黃組長志文就相關議題向業者進行說明 

 

與會業者踴躍就相關議題之作業細節提問，經本局逐一回應解說後，業者

就運作方式與規劃方向亦予以肯定。本局將依會議共識作為修法基礎，加速推

進相關法制作業，後續也將維持與業者互動交流，持續精進憑證制度，以建構

更具彈性且完善的運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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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面面觀 

 

 

按月結算、以度數為單位！憑證零股化制度介紹 

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 

 

一、推動背景 

再生能源憑證(以下簡稱憑證)原核發基準為每累積滿 1,000 度綠電核發 1 張

憑證。然而，業者每月的電量多非恰好為 1,000 度的倍數，導致當月未滿千度的

電量，將會併入後續月份的電量進行累計，直到滿千度才核發憑證，也代表著有

部分的憑證，其登載的發電時間有跨月份的狀況，更有甚者，也可能發生跨年度

的情形。 

這種跨月累計千度核發機制，導致部分憑證難以精準對應企業需要，例如：

運用於申報經濟部用電大戶或環境部排碳大戶者，業者會需要統計每年 1 至 12

月的憑證、欲配合美國客戶會計結算年度者，可能會需要統計前年 11 月至當年

10 月的憑證、運用於各類獎項或認證者，又有更多不同類型的統計區間需求。 

因此，標準檢驗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以下簡稱憑證中心)為提供業者可

依不同需求組合逕行統計其憑證，推出「零股化制度」，改採按月結清、有多少

度發多少憑證的新模式(示意如圖 1)。 

 

圖 1、零股化制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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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作機制 

零股化制度於 115 年 1 月召開說明會並上路後，主要運作機制如下： 

(一) 舊電量結清：結清 114 年底前未滿千度的剩餘電量，主動補發零

股憑證，確保業者權益不受損並可連接。 

(二) 逐月結清核發：憑證中心平台會依據台電公司每月提供的轉供電

量或自用發電設備回報的電量數據，當月即時結算，即使電量未

滿千度，也會核發對應度數的「零股憑證」。 

(三) 維持計費方式：不論是整股或零股，審查費與服務費計算方式仍

維持以憑證張數計算。 

(四) 官網以電量為單位：由於以憑證張數乘上千倍後，不一定等同電

量，因此憑證中心官網相關數據皆改以電量為單位呈現(如圖 2)。 

 

 

圖 2、憑證中心官網數據改以電量(MWh)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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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情形 

零股化制度提供業者可依不同用途，選擇對應時間區段的憑證進行環境效益

宣告，不必再受限於須累計千度才能核發之跨月甚至跨年累積的跨期數據。115

年制度上路後，首先展現的成果，便是對於需進行用電大戶申報的業者，已經可

以透過憑證作為 114 年度的完整電量數據證明，無須擔心在多個電號的情形下，

各電號皆因為以千度為單位造成年度餘額，而餘額累加後達到一定程度，可能會

影響其達成法規應履行義務的情況發生。 

此外，零股化制度也涉及憑證交易模式的變更，也就是自用發電設備的整、

零股憑證皆可進行交易，包含透過買賣雙方自行議約或運用憑證中心平台的競標

專區，而零股交易是否能契合買方需求電量，或可透過售電業者協助整併，以提

供買家所需，都需要時間進行觀察與評估。 

 憑證中心期盼透過憑證零股化制度的推動，協助業者從容應對國內法規及

國際供應鏈等多面向的淨零減碳要求，另憑證中心也將持續蒐集業者意見，滾

動式檢討與優化零股化制度的相關措施，扮演我國企業堅實的後盾，與產業界

並肩同行，攜手邁向淨零碳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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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大哉問 

 

截至 115 年 5 月 20 日，憑證中心常見來電三大問題： 

 

項次 問題 答案 

1 憑證宣告的證明文件要上傳

什麼作為佐證資料？ 

請上傳對應宣告項目之已完成的報告

書、證明書，或進行中的證明文件如報

名證明、入圍證明、股東會決議等，以

可追溯、證明之佐證資料為原則。 

2 已經宣告的項目或憑證是否

還可以修改或撤銷？ 

宣告後使用者無法自行修改上傳文件

或宣告狀態，請謹慎勾選已確定宣告

的項目。 

3 綠色租賃方案的房東已團購

綠電，但其中有租戶想脫團

自行採購綠電，是否可行？ 

若租戶(電號使用人)欲獨立簽訂其他購

電契約，須經房東(電號持有人)同意，

在不影響原分配協議的前提下，由發

售電業提出申請。 

 

 

 

 

 


